
洛阳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流程图

责任科室：科技项目统筹推进科
      （行政审批科）

根据当年工作安排
适时发布申报通知

县区科技管理部门、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等主
管部门按通知要求组织相关单位申报并按时
将申报项目推荐至市科技局项目统筹科。

由项目统筹科汇总提交至
局党组会研究审定

由产业科室反馈项目申报
单位未通过原因，申报单
位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申报
资料后，再次提交。

项目统筹科对通过局党组
会研究审定项目进行公示

（5个工作日） 仍不符合申报要求的，
不予立项。

对公示无异议的
项目进行立项，
印发立项文件。

对公示有异议
的进行核实

符合申报要求
的，进行立项。

不符合申报要求
的，不予立项。

结束

项目统筹科根据申报项目的领
域将项目分配给相关产业科
室，由产业科室对照申报条件
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通过 未通过


